
新安煤业公司燃气锅炉改造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和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平凉市环境保护局

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

（暂行）》（平环发〔2017〕294号）要求，2026年 1月 30日，平凉

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新安煤业公司燃气锅炉改造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验收组由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（建设

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崇信分局（监管单位）、平凉泾瑞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）及 3名特邀专家代表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

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项目建设与运行

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新窑镇戚家川村车头坡

社 71号，主要建设内容为 2台 6t/h的燃气锅炉，项目建筑物主要包

括：主体工程、储运工程、公用工程、环保工程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8月委托平凉泾瑞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新安煤业公司燃气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；

2、2025 年 9 月 19 日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崇信分局以崇环评发

[2025]8号文对该环评进行了批复；

3、项目环评及批复手续齐全后，项目于 2025年 9月底开工建设，



2025年 10月整体建成调试运行；

3、2025年 11 月，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平凉泾瑞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技术部分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，项目实际总投资 198.78万元，其中环保

投资 3.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81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本次验收范围：项目已建成的全部内容。

本次验收标准执行：

废气：

本项目废气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、SO2、NOx，排放浓度执行《锅

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 2中燃气锅炉排放标准

限值，具体见下表。

表 1-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13271-2014）
污染物项目 限值标准（mg/m3）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

颗粒物 20
烟囱或烟道二氧化硫 50

氮氧化物 200
烟气黑度（林格曼黑度，

级）
≤1 烟囱排放口

废水：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锅炉废水（软化工艺废水和锅炉排污水）。经

排污降温池收集后排至厂区矿井水处理站经“调节池+混凝沉淀+过滤

+消毒”处理工艺处理后，回用于井下生产及降尘、消防用水、洗煤厂

补充水、地面降尘等，不外排，矿井水处理站各回用水水质应满足《平

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安煤矿 150万吨/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及批复中要求的标准限值要求。

噪声：

运营期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

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表 1-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：dB（A）
类别 昼间 夜间

2类 60 50

固废：

一般固废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中的相关要求。

二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锅炉排水和软水制备系统产

生的浓水。

锅炉排污水和软化处理废水全部排入 50m3沉淀池降温后，排入

厂区矿井水处理站处理，该站采用“调节池+混凝沉淀+过滤+消毒”工

艺，处理后矿井水部分回用于井下生产及洗煤，部分进入脱盐水处理

站，经“石英砂过滤+活性炭过滤+阳离子软化+超滤+反渗透”工艺处

理后，作为锅炉补水及生活用水等复用。所有矿井废水均实现综合利

用、不外排。矿井水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3600m3/d，现状处理规

模为 824m3/d，脱盐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480m3/d，现状处理规

模为 480m3/d，完全满足本项目依托需要。

（二）废气

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燃气锅炉产生的废气。

本项目安装 2台 6t/h燃气锅炉，锅炉产生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、林格曼黑度等，分别通过 12m高排气筒排放，满足《锅

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 2中燃气锅炉排放浓度

限值要求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三）噪声



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作业区内锅炉、水泵等设备的机械噪声。

通过设置隔声厂房，安装基础减振的方式降噪，厂界噪声达标排放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固体废物为废离子交换树脂，2年更换 1次，至验收期间，

废离子交换树脂暂未产生，待后期产生，由厂家回收处理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

无。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经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10日至 11日对项目

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如下：

（1）废气

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

氧化物、林格曼黑度，通过在项目排气筒布点检测，统计检测数据，

2025年 12月 10日，1#6t/h燃气锅炉排气筒颗粒物、氮氧化物折算排

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3.2mg/m3、19mg/m3，二氧化硫浓度低于检出限，

烟气黑度<1；2#6t/h燃气锅炉排气筒颗粒物、氮氧化物折算排放浓度

最大值分别为 2.6mg/m3、21mg/m3，二氧化硫浓度低于检出限，烟气

黑度<1；2025年 12月 11日，1#6t/h燃气锅炉排气筒颗粒物、氮氧化

物折算排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2.1mg/m3、16mg/m3，二氧化硫浓度低

于检出限，烟气黑度<1；2#6t/h燃气锅炉排气筒颗粒物、氮氧化物折

算排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2.2mg/m3、20mg/m3，二氧化硫浓度低于检

出限，烟气黑度<1；根据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

中有组织排放监控要求，项目有组织废气均符合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中表 2中燃气锅炉排放限值，有组织废气

达标排放。



（2）废水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锅炉排污水和软化处理废水，经 50m3沉淀池

收集后，排入本公司原有的矿井水处理站集中处理，矿井水处理站采

取“调节池+混凝沉淀+过滤+消毒”处理工艺，进行处理后用于厂区绿

化、冷却用水等方式，不外排。

（3）噪声

通过对项目厂界噪声进行检测，统计监测结果，昼间：49~52dB(A)，

夜间：42~44dB(A)，项目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限值（昼间≤60dB(A)，夜间

≤50dB(A)）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监测结果可知，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可达到相应的执行标准中

的相关标准限制要求，项目运营期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《新安煤业公司燃气锅炉改造项目》

环保手续履行齐全，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，环评及批复要

求的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到位，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、良好，

污染物也能达到相应排放限值要求，工程建设内容不涉及不予验收的

9条情形，该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验收合格。

七、专家组要求及建议

1、建立、健全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，配备

专业环保技术人员用于管理各项环保设施运行及制度建设，责任到人，

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；

2、项目验收结束，在后期正常运行期间应定期进行污染物企业

自检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新安煤业公司燃气锅炉改造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

2026年1月30日




